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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9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1：10 
地點：(台北)L 棟二樓大會議室 / (高雄) 行政大樓 3 樓國際會議廳 
主席：陳振貴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單) 
壹、 宣布開會 
貳、 主席致詞及介紹諮詢顧問(張昭焚顧問、陳光憲顧問、陳一吉顧問) 
參、 上次會議之執行報告 

1. 「101 學年度增設、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案」，業經教育部 100 年 9 月 30
日臺高(一)字第 1000177626X 號函核定在案，101 學年度本校調整如下： 
(1) 設計學院媒體傳達設計學系：學士班學籍分組為 2 組─「數位 3D 動畫設計組」及「數

位遊戲創意設計組」，其中「數位遊戲創意設計組」更名為「創新媒體設計組」。 
(2) 管理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，100 年 6 月 28 日臺高(一)字第 1000109087B 號函核定在

案。 
(3) 高雄校區企業創新與創業管理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裁撤。 

肆、 討論議題 
    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本校「97-99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99 學年度執行成效暨 100 學年度計畫表」，  
        提請  審議。 (研究發展處提案) 

    說  明： 

1. 依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檢核作業要點辦理，各單位提報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

果，以做校務發展計畫修訂調整之依據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      
    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案  由：修訂本校「100-102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」主軸計畫 C.精實國際交流計畫之召集 

            單位，提請  審議。 (研究發展處提案) 

    說  明： 

1. 配合組織規程修訂，主軸計畫 C.精實國際交流計畫之原召集單位為「秘書室」，修改為「國

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中心」。(附件一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主席裁示，若「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中心」於實務上主導各分項計畫，有    

        需協調之處，可於會後再議。 
 
    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 修訂本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內容，提請討論。 (研究發展處提案) 
    說  明： 

1. 配合組織規程修訂，本委員會組織擬納入「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中心主任」為當然委員。 

2. 預擬修正條文：第三條 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執行長各一人，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，執

行長由研發長兼任。以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副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副學生事務長、

總務長、副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副研發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、博雅學部

主任、副主任、圖書館館長、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、副主任、主任秘書、校區主任秘書、

人力資源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、國際暨兩岸教育交流中心主任、校外諮詢顧問及學生代表

組織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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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四： 
案  由：管理學院申設相關學系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，提請  討論。(管理學院提案) 
說  明： 

1. 依研發處 100.11.14 通知事項及管理學院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事項辦

理。 

2. 本院經院務會議決議通過，102 學年度擬申請新增 4 個碩士班及 1 個碩士在職專班，並排

列優先順序如下： 

排序 提案學系 增設/調整 新增項目 

1 應用外語學系 增設 碩士班 

2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 增設 碩士在職專班 

3 會計學系 增設 碩士班 

3 風險管理與保險學系 增設 碩士班 

4 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增設 碩士班 

3. 本院各學系申請案評估表(附件二)。 

4. 本院各學系提案說明及自行評估表(附件三)。 

決  議： 

1. 本案併同提案五討論，囿於教育部限制每校至多 3 項提案，本校排列優先順序如下： 

排序 提案學系 增設/調整 新增項目 

1 應用外語學系 增設 英語溝通碩士班 

2 餐飲管理學系 增設 碩士班 

3 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 增設 碩士在職專班 

2. 名額調整部分，會後再議。鑒於夜間學制招生日益困難，名額調整應優先利用 2 年制在職

專班名額轉換。 

3. 陳光憲顧問建議如下： 

(1) 課程應與師資專長相互配合。 

(2) 提案系所之師資結構應加強，且應加入擬聘師資之規劃與說明。 

4. 張昭焚顧問建議如下： 

(1) 學校應加強學生考國際證照部分。 

(2) 簡報製作，應能強力說服委員，切中目標。 

(3) 師資規劃，應前一年即需到位，否則，新聘教師名額無法採計。 

(4) 高教趨勢各系所傾向合開課程，貴校亦須考慮此一作法。 
 
提案五： 
案  由：申請增設餐飲管理學系碩士班，提請  討論。(民生學院提案) 
說  明： 

1. 由於政府觀光客倍增計畫政策之推動及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(WTO)之落實，國內外觀光

旅遊機會增加，注重休閒之大眾文化日趨明顯，因而促成餐旅觀光事業之蓬勃發展。為配



 3

合產業需求，近年來大專院校相繼成立餐飲管理相關研究，強化企業管理之認知與訓練，

培育餐旅管理人才。然目前研究所多以觀光休閒類及餐旅類為主，餐飲經營管理僅為其中

一環，專業性及深度無法兼顧，因此為配合國家產業發展及本校邁向「實用教學型大學」

之發展目標，擬設立之「餐飲管理學系碩士班」以培育具備餐飲經營管理知識之餐飲中階

管理人才為目標，期能對餐飲管理產業的發展有所助益，並提高校譽。 

2. 民生學院申請案評估表(附件四) 

決  議：本案併同提案四討論，會議決議同提案四。 
 
伍、 臨時動議 
陸、 主席結論 
柒、 散會 

 


